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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

（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６日昆明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　１９９５年７月２１日云南省第八届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）

第一章　总　　则

第一条　为加强对国务院首批公布的昆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
护和管理，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，根据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和有关法
律、法规，结合昆明市实际，制定本条例。
第二条　昆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范围（以下简称名城保护

范围）为：昆明市一环路内的老城区；滇池地区；远郊风景名胜区。
第三条　昆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内容为：
（一）昆明旧城格局和具有传统风貌、历史文化特色的街区、民

居和其他建筑物等。
（二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具有历史、科学、艺术价值的地上或

地下的各类文物古迹。
（三）风景名胜区、自然保护区内的人文景物和古树名木。
（四）经鉴定公布的优秀近代建筑、各种恢复的体现历史文化

名城内涵的纪念设施。
（五）国家、省、市制定的有关法律法规中确定的保护内容。
第四条　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必须贯彻“保护为主，抢救第

一”的方针，正确处理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、保护、利用与城市建设
和经济、社会发展的关系。
第五条　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名城保护工作的领导，把

名城的保护和管理工作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，并在财
力、物力、人力等方面给予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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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、区（县）人民政府应当把名城保护、管理工作情况和贯彻本
条例的情况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报告。
第六条　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，加强对本条例和国务

院批准的《昆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》（以下简称《名城保护规
划》）的宣传，增强全社会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意识。
第七条　昆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昆明市文化行政主管部

门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和市政府明确的职权划分，负责全市
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。市、区（县）有关部门应依照国家有关
法律、法规和本条例，配合做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管理工作。
第八条　在昆明市行政辖区内活动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均应遵

守本条例，履行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责任和义务。

第二章　规　　划

第九条　《名城保护规划》由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。如需变
动，应按规定报请批准。
第十条　名城保护范围内的重点保护地段及历史文化地段的

分区规划和详细规划，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文化行政主
管部门编制，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。
分区规划、详细规划的编制，应明确划定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

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。
第十一条　根据昆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，市规划行政

主管部门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分区规划、详细规划进行调
整时，必须按规定程序报批。

第三章　建　　设

第十二条　在名城保护范围内新建、扩建、改建各类建筑物、
构筑物和其他设施，应符合本条例的规定和《名城保护规划》的要
求。
第十三条　凡在圆通山、五华山、翠湖之间，东、西寺塔之间，

胜利堂、大理国经幢、真庆观、金马碧鸡坊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
建设，必须依据《名城保护规划》作出控制性详细规划，其建筑高
度、体量、形式、色调必须与周围的自然景观和传统的人文景物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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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调。
第十四条　在名城保护范围内的重点保护地段进行旧城改造

时，必须经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，
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方可进行。
第十五条　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维修应按有关规定进行。
《名城保护规划》确定的传统风貌区、街巷地段的店铺、民居、

名人故居、纪念建筑、优秀近代建筑的维修，应保持原状或风貌，不
准任意改建、扩建和添建。
第十六条　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工

程建设。特殊情况需要建设的，必须按照文物保护法律、法规的有
关规定办理。
在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新建建筑物、构筑物，

其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，经同级文化行政主管
部门同意后，报同级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。
第十七条　在名城保护范围内进行大中型工程建设、施工前，

建设单位应会同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，在工程建设范围内进行文
物勘探工作。施工过程中，发现文物应立即停止施工，保护现场，
并按文物保护的有关规定处理，其所需费用按照国家《考古调查、
勘探、发掘经费预算定额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第十八条　在名城保护范围内，应有计划地恢复一批具有昆

明历史文化特点的纪念设施。可以利用优秀近代建筑、传统民居
设立为各类博物馆或文化馆。

第四章　管　　理

第十九条　在名城保护范围内进行工程建设，建设单位必须
持有关批准文件，按照以下程序办理手续：

（一）向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办理选址意见书；
（二）向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申报进行考古勘探工作，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》的规定领取考古勘探调查结
论书；

（三）在办理以上手续后再向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办理建
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
第二十条　在名城保护范围内进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，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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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征求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市文化行政主管
部门的意见。出让合同的有关内容，必须符合本条例的规定和《名
城保护规划》的要求。
在传统风貌区和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，土地使

用权一般不得出让。特殊情况需要出让的，必须征得市规划行政
主管部门和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，并制定有效的保护措施，纳
入出让合同的内容。
第二十一条　《名城保护规划》中确定保护的传统建筑物、构

筑物和其他设施，产权变更必须报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市文化
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产权变更后，不得擅自改变其传统风貌及原
使用性质。
第二十二条　凡在本条例第十三条、第十五条所指范围内，对

建筑物、构筑物进行改建、扩建和重要维修的，建设单位必须向市
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报批手续。未经许可，一律不准擅自维修、
改建和扩建。
第二十三条　优秀近代建筑物、构筑物的维修，使用和管理单

位必须将维修方案报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，市规划行
政主管部门方可办理有关施工手续。
第二十四条　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应

当定期对名城保护情况进行联合检查，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，应及
时进行处理，并向市人民政府报告。

第五章　奖　　惩

第二十五条　有下列事迹之一的单位或者个人，由市、区（县）
规划行政主管部门、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市、区（县）人民政府分
别给予奖励和表彰：

（一）依法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卓有成效的；
（二）执行本条例成绩显著的；
（三）建设、管理历史文化名城有突出贡献的；
（四）发现或保护各类文物有功的；
（五）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揭发、制止表现突出的。
第二十六条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给予行政或刑事处罚：
（一）不按批准的规划进行建设的单位和个人，由规划行政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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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部门令其停止建设、限期改正或拆除，并处以违法建筑部分所投
资的１％的罚款，同时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处以１０００—
５０００元的罚款。

（二）未经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，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建
筑物和构筑物擅自添建、改建的，除限期拆除恢复原状外，由文化
行政主管部门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
（三）未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，在各
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搭盖临时建筑物或摆摊设点的，由
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文化行政主管部门，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，
并按所占面积每平方米处以１００—１０００元罚款。

（四）涂抹、刻画造成文物轻微污损的，由文物保护单位视情节
轻重处以２００元以内罚款；损坏文物和近代优秀建筑的，由文化行
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恢复，并处以造成损失的３—５倍的罚款；
破坏文物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第二十七条　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

人员违反本条例，玩忽职守，滥用职权，徇私舞弊的，由其所在单位
或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第二十八条　当事人对于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，可在接到处

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
议，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。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，可在
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人民法院起诉。当事人在法
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，也不起诉，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由作出处
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第六章　附　　则

第二十九条　本条例具体应用的问题由昆明市规划行政主管
部门会同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。
第三十条　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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